
主从户号电费集中交纳变更申请表
附件 7

主从关系是供电公司为客户提供多户号销账的方式。主户号保持不变，本

申请单用于从户号列表增加、减少用户或调整从户号销账顺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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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事项：

1.若您需要调整销账顺序，请填写新的序号；若需要删除某从户号，

请在是否删除处填写是；若需要新增从户号，请在新增处填写。

2.新增用户若不填写新的销账序号，则销账顺序自动排在原列表用户

之后。

3.新增户号超出部分请另附清单并加盖公章。

4.主从户号业务办理需要您提供以下资料并加盖公章：

（1）用电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或组织机构代码证；

（2）用电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业务办理授权书和业务经办人身份

证复印件。
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

经办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申请日期：

请您对我们的服务进行监督，您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如有疑问，或者对我们的服务有

建议或意见，请及时登录“网上国网”手机 App 或拨打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95598 供电

服务热线进行咨询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若您的诉求未得到及时响应，或者对我们的

服务不满意，您可致电国家能源局 12398 能源监管热线进行反映。


